
第三點附表修正規定 
補助項目 辦理內容 補助基準 

一、 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

教育中心 

(一) 健全組織運作： 
1、 地方政府應以任

務組織方式設置

戶外教育及海洋

教育中心，協助地

方政府辦理戶外

教育及海洋教育

相關事宜，其組織

運作如下 : 
(1) 應置一名地方

政府代表擔任

計畫主持人。 
(2) 應置中心執行

秘書，並由學校

教師擔任。 
(3) 聘任一至三名

專職人力；另並

可視直轄市、縣

(市)所轄校數規

模，置以部分時

間協助中心事

務之人力。 
2、 中心應成立戶外

教育及海洋教育

諮詢輔導團隊，其

成員得結合地方

政府原有之地方

輔導團，透過入校

輔導及諮詢落實

推動戶外教育及

海洋教育。 
(二) 發展學習路線： 

(一) 人事費： 
1、 中心得編列執行

秘書之協同主持

人費用，每一地方

政府每月補助上

限不超過新臺幣

(以下同)六千元，

每學年度以核定

七萬二千元為上

限。 
2、 每一地方政府按

所轄公立國中小

校數，核予最高補

助經費： 
(1) 一百校以下：一

百六十五萬元。 
(2) 一百零一校至

二百校：一百九

十五萬元。 
(3) 二百零一校以

上：二百二十五

萬元。 
(二) 業務費及設備費： 

1、 按地方政府所轄

公立國中小校數，

核予最高補助經

費： 
(1) 一百校以下：九

十萬元。 
(2) 一百零一校至

二百校：九十五

萬元。 



1、 運用地方資源與

特色規劃戶外教

育及海洋教育體

驗學習路線。 
2、 研擬路線之學習

內涵，以發展課程

及教學示例。 
(三) 提升教學專業： 

1、 研發素養導向課

程設計、教學方

法、安全管理等類

型增能課程，並辦

理研習。 
2、 成立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 
(四) 建構資源網絡： 

1、 建置並維護戶外

教育及海洋教育

網路平臺。 
2、 建立戶外教育及

海洋教育專業人

才庫。 
3、 規劃辦理跨直轄

市、縣（市）、跨校

及各機關(構)之資

源交流及策略聯

盟。 
(五) 呈現推動亮點： 

1、 彙整統計每年戶

外教育及海洋教

育推動成果(包括

亮點成果)及辦理

數據。 
2、 配合中央政府辦

(3) 二百零一校以

上：一百萬元。  
2、 資本門比率不得

超過前項業務費

及設備費核定金

額之三分之一。 



理戶外教育年會、

海洋教育成果展、

海洋教育年度主

題及全國海洋教

育週相關活動。 
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一)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1、 地方政府應結合

中央政府發展之

學習路線或地方

政府發展之體驗

學習路線，並配合

本署學年度推動

之教育主題，研訂

審核條件，鼓勵學

校結合校本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辦

理戶外教育，並進

行城鄉交流。 

2、 本計畫審核學校

補助經費時，以非

山非市學校及一

般地區學校，且校

內經濟需要協助

學生為多數者，優

先補助。地方政府

並應協助偏遠地

區學校，申請本署

補助偏遠地區學

校相關計畫辦理

多元型態之戶外

教育課程。 
3、 學校結合課程安

排下列教學體驗

活動者，得優先補

(一) 地方政府：四十萬

元，加上非偏遠之

公立國中小（以申

請當年度二月份教

育統計資料為準）

校數乘以八千元為

補助額度上限。 
(二) 國立學校附設國民

中小學，及地方政

府主管之學校：每

校以補助三萬元為

原則，並以六萬元

為限。 
(三) 補助經費項目：家

境清寒學生參加費

用、遴聘師資鐘點

費、交通費、材料

費、門票、膳費及

其他必要之費用。 



助： 
(1) 農、林、漁、牧

戶外體驗活動，

得規劃至漁市、

海港、農場、牧

場、休閒農業

區、生態中心、

自然教育中心、

國家公園等地。 
(2) 欣賞有形及無

形文化資產，進

行落實世界遺

產概念扎根基

礎教育，培養鄉

土意識與國際

觀之文化活動，

得規劃至臺灣

十八處世界遺

產潛力點。 
(3) 防災教育、環境

教育、生態教育

等課程，得規劃

至各類災害重

建區。 
(4) 觀賞運動競賽

或體育表演，或

體能體驗活動，

得規劃至運動

場地設施。 
(5) 觀賞藝文建物、

展覽及表演，或

創作體驗活動，

得規劃至藝文

館所。 



(6) 進行各類戶外

教學活動，規劃

至其他符合戶

外教育優質探

索體驗之場所。 

(二) 學校推展優質戶外

教育路線 
1、 規劃路線得以具

多年經驗或豐富

成效學校為優先。 
2、 課程內容應與十

二年國教課綱呼

應，並整合社區資

源及融入地方創

生精神。 
3、 應充實路線之設

備及課程內容，以

提供他校觀摩及

參與。 
4、 發展之優質戶外

教育路線應公告

於地方政府或本

署戶外教育資源

平臺，供各校參考

使用。 

(一) 以本署名冊所列學

校或地方政府推薦

所主管學校及實驗

教育機構申請為

限，按地方政府所

轄公立國中小校

數，核予推薦校

數： 

1、 一百校以下者，推

薦校數以八校為

限。 
2、 一百零一校至二

百校者，推薦校數

以十校為限。 

3、 二百零一校以上

者，推薦校數以十

五校為限。 
(二) 每校最高補助三十

五萬元，其中資本

門經費以百分之四

十為限。 
(三)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

自主學習課程 
1、 發展並實施跨區

域（如跨直轄市、

縣 (市 )或同直轄

市、縣(市)跨越不

同行政區）之住宿

型自主學習課程。 

(一) 參與學生數以三十

人為原則，並得視

學校規模及特性，

以「班級」、「班

群」或「學年」為

申請單位；倘有特

殊情形者得採「跨

年級」方式辦理。 



2、 應結合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課程示

例。 
3、 應針對參與課程

之師生，辦理安全

風險管理知能研

習，以落實安全措

施。 

(二) 地方政府所主管學

校及實驗教育機構

申請為限，每案補

助三萬元，每一校

每學年上限為四

案，每一地方政府

按所轄公立國中小

校數，核予補助校

數： 

1、 一百校以下者，以

補助十校為限。 
2、 一百零一校至二

百校者，以補助二

十校為限。 

3、 二百零一校以上

者，以補助二十五

校為限。 
(三) 補助經費項目：依

序使用於家境清寒

學生參加費用、代

課（鐘點）費、講

座鐘點費、遴聘師

資鐘點費、印刷

費、交通費、場地

費、住宿費、保險

費、材料費、門

票、膳費及其他必

要之費用。 
三、 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一)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1、 組成海洋教育課

程教學輔導團隊，

研發海洋素養教

學策略、教材、影

視媒材等，協助推

(一) 每一地方政府按所

轄公立國中小校

數，核予最高補助

經費： 
1、 一百校以下：六十

萬元。 



動海洋教育課程。 
2、 依據地方特色及

條件，研發及推廣

具地方特色之海

洋教育教材及課

程。 
3、 協助非臨海學校

將海洋元素融入

校內課程與教學。 
(二)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

素養 
1、 關注新興海洋議

題，辦理海洋教育

增能研習，包括海

洋能源、海洋與氣

候變遷、海洋生態

與保育、海洋法

政、海洋戰略、水

域安全等議題。 
2、 辦理海洋教育者

培訓課程，培養海

洋教育種子教師。 
3、 組成海洋教育課

程共備社群，強化

教師課程創新及

實踐。 
(三) 辦理學生海洋體驗

課程活動(經費應占

整體計畫經費四分

之一以上) 
1、 規劃辦理直轄市、

縣(市)(區域)層級

及校本層級之海

洋體驗課程或活

2、 一百零一校至二

百校：七十萬元。 

3、 二百零一校以上：

八十萬元。 



動。 

2、 發展課程活動設

計及相關教材並

公告於地方政府

海洋教育網路平

臺，供各校參考使

用。 

四、 各機關（構）辦理偏遠

地區國民中小學戶外

教育課程 

(一) 優先補助教育部所

屬館所或與本署簽

署合作備忘錄之各

機關（構），以跨部

會戶外教育場域辦

理相關主題之戶外

教育課程者。 
(二) 應研訂活動目標、

教學活動設計、人

員規劃、執行期程

及預期效應，並將

所完成教學活動設

計及相關教材，提

供本署公告於戶外

教育資源平臺，以

供各校參考使用。 

(一) 每案以補助三十萬

元為限，本署總補

助金額，以一百五

十萬元為原則。 
(二) 補助經費項目：家

境清寒學生參加費

用、師資鐘點費與

交通費、材料費、

門票、膳費及其他

必要之費用。 

 

 

 

 


